中華民用航空學會論文獎比賽徵文辦法
目的
中華民用航空學會擬舉辦旨述論文獎比賽，徵求民航相關之學術及實用性論文。獲選之論文，本學會將擇優選出傑出論文，並頒發獎金及獎狀。
本次論文獎下設民航運輸獎及學生獎獎項，分別進行評審及敘獎工作。詳細作業辦法請參見本辦法「投稿須知」及「注意事項」說明。
主辦單位
中華民用航空學會、中華航空公司、長榮航空公司、立榮航空公司、遠東航空公司、復興航空公司、華信航空公司
協辦單位
交通部民用航空局
詳細辦法說明如下，論文稿件格式請至本學會檔案下載區「論文獎比賽」下載或向收件小組索取。
投稿方式
請於101年4月30日前(皆以郵戳為憑)以掛號郵件寄送10599台北郵政第45-8號信箱，中華民用航空學會收。
審查結果通知日期
中華民國101年7月15日
投稿須知：
一、凡投稿「中華民用航空學會論文獎」之論文，如經入選，本學會將擇優選出傑出論文，頒發獎金及獎狀。
二、為提昇民航學界與業界之合作及交流，及鼓勵國內各公私立大學院校學生投入民航事業及民航研究。本次論文比賽分設民航運輸獎及學生獎獎項，說明如下：
A. 民航運輸獎
a. 依國籍民用運輸業界家數下分為華航組、長榮組、立榮組、華信組、復與組及遠東組等六個獎項，分別進行評審及敘獎工作。
b. 每一組所收達投稿論文將由該組航空公司參與評審出最優論文，獎金新臺幣壹萬伍仟元整。

c. 各航空公司設定之研究專題如表一。
	航空公司
	研究專題

	華航
	台灣因應亞太開放天空之對策

	華信
	我國民用航空產業針對航空公司規模整合擴大或分散獨立對我國際整體競爭力效益之研究

	長榮
	從今天看明天—談台灣民航發展的未來

	立榮
	如何提高旅客使用自助化服務意願(如自動報到系統、網路及手機訂位/購票/劃位)

	遠東
	飛機定檢成本分析

	復興
	地區型航空公司機隊規劃之研究


表一、101年民航學會論文奬各航空公司設定研究專題一覽表
B. 學生獎
a. 學生獎分為大學組及進階組，分別進行評審及敘獎工作。
b. 學生獎進階組徵文範圍：下列民航(但不限於)相關議題之學術及實用性論文
b-1.民航監理：民航法規與制度、適航驗證、航空保安、民航證照制度、飛航及安全管理、空域規劃與管理、兩岸民航合作等。
b-2.民航技術：飛行技術、民航製造及維修、航空品保、航空資訊技術、航太醫學等。
b-3.民航運輸經濟、管理：民航運輸經濟、民航運輸財務管理、航空站及航空業績效評估、民航運量分析/預估、民航教育等。
c. 學生獎大學組徵文範圍：大學部學生投稿不限上述範圍，另可以飛安宣導方式及民航教育體系改進等為研究範疇。
d. 大學組及進階組分別於入選論文中選出首獎一篇，另擇優選出佳作若干名。每篇得獎論文均頒發獎狀一紙，並頒發獎金如下：
首獎：新臺幣柒仟元整。
佳作：新臺幣貳仟元整。
三、請以全文投稿，並以中文撰寫，內容須含前言、文獻回顧、研究方法說明、結果討論、結論等章節；或依一般學術論文編排方式撰寫。若採其它章節編排方式，仍須包含上述(或相近)章節。

四、請以MS-Word 2000~2003編輯(或轉檔為MS-Word RTF檔)、A4紙印製。民航運輸獎投稿論文長度限15頁以內，學生獎論文長度限10頁以內(均含圖表及參考文獻)。投稿論文請於信封(請自備)封面註明投稿獎項、組別，內裝論文稿件五份、第一作者或主要聯絡人簡歷(格式不拘，但須含姓名、通訊住址及聯絡方式)及論文電子檔(含DOC/RTF及PDF檔)光碟，於收件截止日期前以掛號郵件寄交本學會。
五、投稿論文稿件格式，請至中華民用航空學會網站www.csoca.org下載或向收件小組索取。
注意事項：
一、民航運輸獎投稿作者需至少一人為本會會員或團體會員，歡迎符合資格之國內民航從業人員及學有專精之學者專家針對各航空公司所設定研究專題投稿。
二、學生獎大學組投稿作者限為國內各公私立大學院校大學部在學學生，進階組投稿作者限為國內各公私立大學院校在學研究生及大學部學生。投稿學生獎論文作者至少需有一名作者為本學會會員或團體會員。另請於投稿時以附件方式提供全部作者仍在學之證明文件(如學生證正反面影本足以證明其投稿時仍在學)。
三、同一稿件僅限投一奬項。請於投稿信封上註明投稿民航運輸獎或投稿學生獎大學組或進階組。未註明投稿獎項、民航運輸獎投稿論文未註明投稿之航空公司組別、學生獎投稿論文未註明投稿大學組或進階組、學生獎作者不符學生獎作者資格限制、同一稿件重覆投稿兩奬項(含)以上者或因提供資料不全無法判別是否符合資格限制時，一律不予列入評審。
四、投稿論文不論入選與否，恕不退件，請自行保留備份。
五、投稿論文請以真實姓名參賽，否則將取消報名及得獎資格。
六、投稿論文若不符其它本辦法所述其它規定，亦不列入評審。
七、入選論文作者仍享有著作財產權，本會擁有發表權(作品集、本學會網站等)。
八、得獎作品如有二名(含)以上作者，將以第一作者為代表發給獎金。
九、獎金支付時，須依稅法相關規定代扣所得稅，並於頒獎時統一以支票發給。
十、同一論文曾公開發表者，或抄襲他人作品者，或冒名頂替參賽者，或一稿多投造成重複得獎者，或他人代勞者，一經查明屬實，取消其參賽及得獎資格，並追回獎金及獎狀。
十一、獲獎論文如有侵害著作權或違反其它本國法律者，一切法律責任由參賽者自行負責。
十二、投稿者，視為同意本辦法之相關規定。
十三、本辦法如有未盡事宜者，得隨時修訂補充。
收件小組聯絡方式：
鐘先生 電話：(02)2349-6332
E-mail: service@csoca.org
